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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了《真相》系列一：《揭穿叶邹分裂主义丑

恶面目》之后，我们认为有必要说明2015年8月23日董总

特别会员代表大会的由来及其历史意义。它维护了董总

的生存，维护了董总的形象。通过揭露叶邹从利用司法

为工具，利用外来势力，使用各种不光明的手段，打击

对方和破坏董总的情况，说明了叶邹最后走上了一条分

裂主义不归之途的必然结果。

叶邹曾经以为自己是神通广大，高人一等，以为自

己可以在现有的地位上翻云覆雨，在司法上玩弄司法，

但终究逃不过民众的法眼，在公正的审判面前裁了一个

大跟斗！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董总是广大华社为维护民族

教育地位平等，民族地位平等的要求而产生。这是时代

赋予它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一个崇高的民族事业。

凡是想在董总内部，华教队伍内部为这一事业做出一点

实际贡献的人，在作任何决策时，必须以大局为重，决

不能把个人的地位和名利放在它的前头。假如把个人的

名利地位放错了位子，迟早会受到民众的批判和唾弃！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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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邹将领导层纠纷带上法庭
自董总内部发生领导层纠纷，并且在有心

人推波助澜的情况下，矛盾越发尖锐，占绝大

部分中央委员（中委）及中央常务委员（常

委）所提出的所有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都遭

受叶邹以毫无根据的胡诌一一推卸。

董总秘书长傅振荃根据绝大多数中委的要

求，根据章程规定经发函于2015年1月20日下午

二时，召开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特别会议唯

一的议程为“解散并重选第29届董总中央常务

委员会”。

至此，叶邹入禀法院，对提出这项要求的

17位中委进行法律诉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个诉讼的进程展现了双方对待董总和华教利益

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展现了谁是真正维护华教

的人。

华社普遍认为，华教内部纠纷应该交由内

部解决，因此叶邹这一举措，是截然违反华教

利益的举动，也必然遭到全马广大热爱母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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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人 士 的 不 满 和 谴

责。为了安抚舆情，

叶邹扬言：“我们对

章程的问题有不同的

意见，每个人的解

读不同，只好交由

法庭在本月20日解

决。若法庭说我们

不对，那就是我们

输了；若法庭说他

们不对，那就是他

们输了”。

说 来 好 听 。

众 人 皆 以 为 ， 叶

邹 此 举 乃 出 于 缓

兵 之 计 ， 拖 延 问

题的解决。实则不然，他们不过把法庭作为另一个平台，一

个工具，其判决对己有利者，则慨然接受，其判决对己不利

者，则加以曲解，阴奉阳违，甚至纠众挑起事端，以暴力阻

止判决的执行。

叶邹对于高庭2015年3月20日和6月1日的判决不满而提出

上诉，结果，2016年3月15日遭到上诉庭三司驳回。叶邹毫

无诚信，根本就不在乎法庭判决，反而一错再错，大搞分裂

和破坏活动。

2015年1月18日，星洲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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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不同的判决及其内在联系
2015年3月20日及6月1日的高庭判决，乃至8

月21日高庭驳回叶新田要求撤销森霹槟彭砂5州

董联会，阻扰他干预或展延8月23日召开的董总

特别会员代表大会的禁令申请，高庭同时也驳回

叶新田或其代理与代表人入禀任何禁令，禁止召

开特大。8月23日董总特别会员代表大会得以顺

利召开。

3个判决体现了董总绝大多数会员，绝大多

数中委与叶邹在司法的平台上反复较量的过程。

贯穿这3个法庭裁决的中心内容就是解散和重选

董总中央委员会。换言之，假如高庭于2015年3

月20日判决得到忠实执行，董总纠纷早就获得解

决，也就不会有其后的6月1日的判决；假如高庭

于6月1日判决获得叶邹的尊重，给予执行，6月

14日董总中央委员会会议顺利举行，就不会有后

来的8月23日的判决。这说明3个高庭判决内容存

在的内在联系。

3个判决显然有利于原有中央委员会绝大多

数的一方。然而，众人目睹叶邹对这3个高庭裁

决都采取了抵制、捣乱和破坏的手段，并且以失

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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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邹把法庭视为斗争的手段和工具
事实证明，叶邹只是把法庭作为斗争的手段和工具，根

本就没有解决董总内部纠纷的诚意，根本就不曾把华教的整体

利益摆在第一位。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名誉扫

地，自毁长城。这就是叶邹无法逃避的历史结局。叶邹成立所

谓的“马来西亚维护华教联合会”，只不过是一片遮羞布，用

以逃离职责，掩饰自己的失败，进一步分裂和破坏华教运动。

在这本小册子内容将以这3个高庭判决为纲，所谓“纲举

目张”，目的在拨开迷雾，让大众清楚了解，谁是华教真心的

维护者，谁是华教的伪君子、分裂分子、破坏分子以及牛鬼蛇

神，让公正的舆论得以宣扬，正义获得伸张！

2015年8月23日，南洋商报报道。

2015年3月21日，星洲日报报道。

2015年6月2日，中国报报道。



3·20判决前的小动作
既然叶邹把秘书长傅振荃及其他17位中委作为诉讼的对

象，在法庭未判案之前，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撤换，变成傅振

荃加上15人的中委。但是叶邹心中有鬼，对法庭的即将判决

毫无信心，因而使用的鬼蜮伎俩，把法庭视为无物。叶邹在

幕后运作，串通一些人撤换17人中的吴茂明和周惠卿，换上

其所属意的人【附录一】。

叶邹无视董总章程和社团注册法令的规定和制约，在未

经中央常务委员会的讨论，就独断独行，于3月25日发函予以

认可。叶邹藉此企图将自己一方制造为“多数”。这个举动

预示了，不管法庭判决如何，他们已经根据己方的隐议程开

始行动了。

 果然，3·20 高庭判决的内容是： “叶新田必须在21天内

依据董总章程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以讨论两项议案，即‘解

散第29届董总中央常务委员会和重新复选第29届董总中央常

务委员会’。”

叶新田滥用其所谓主席的职权，于3月25日发函终止锺伟

贤及刘天亮的中委职。

紧接着于3月28日、4月9日，叶邹连续两次召开经过人工

制造“大多数”的非法“中央委员会”会议，制造执行了高

庭判决的假象，叶邹的胡作妄为，完全违背了3月20日高庭裁

决的实质内容与精神。

同样的，经过精心的部署之后，撤换掉原有常委之后，

制造了自己的“大多数”，并于4月21日召开所谓的“董总中

央常务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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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邹制造一系列冤案假案

借用了这几个非法会议，于是乎，也制造了一系列冤案

假案，其矛头首先对准董总首席执行长孔婉莹和行政部高级

主管。孔婉莹于2015年4月21日被停职，即日生效。并且企

图在赶走孔婉莹之后，安排叶邹的人员进驻，控制整个行政

部。于是叶邹搞了一场新执行长邝其芳、新行政主任张基兴

和覃文芳的闹剧，发动所谓的华教“草根”，保护这个“新

班底”粉墨登场，只是这个“新班底”只在董总办公楼门前

小花园的茅亭上班几天就灰溜溜撤走了。

2015年4月22日，星洲日报报道。2015年4月22日，东方日报报道。

2015年4月22日，东方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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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矛头再转向董总行政主任。以调查“4月10日（星期

五）及4月11日（星期六）董总内外网瘫痪”为名，电脑组

执行主任杨志强受到邹寿汉带来的不明人士，进行变相的审

问；接着邹寿汉以要打印一些文件为由，强迫杨志强以及会

务与资讯局主任林纪松交出中央伺服器的密码，在没有获得

首席执行长的批准下，邹寿汉的要求没有获得实现。这是牵

涉到董总电脑系统安全的重大而且严肃的问题，在一般的情

况下，电脑系统的“密码”是经过一定程序才能获得的。

2015年4月15日，星洲日报报道。



09
黑社会人物也被叶邹派上用场

叶邹还布置了凶神恶煞的印籍保安人员驻守董总大门，据说

是为了在叶邹成立的“调查与纪律小组”进行调查期间，免受到

职员干扰为名，对董总职员的进出进行严密的监视。恐怖气氛，

一时无两。据可靠消息指出，实际上这些人是黑道人马，警方得

悉后，把其中3个抓进牢房，其余4个吓得鸡飞狗走。然而邹寿汉

却对媒体宣称，他已经把保安人员“撤”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

是，过后有关保安公司竟然拿了账单要董总买单。

在这个阶段，双方的斗争相当激烈，且处于相持的阶段。一

边是以秘书长傅振荃为首的

原有的18位中委，另一边是

叶邹制造的非法中委和几位

原中委。双方各自发函召集

会议，叶邹则指责秘书长傅

振荃无权发出开会通知，并

且要求行政部只能听命于叶

邹的指示。原本以接受双方

指示办事，求取平衡以保持

中立的行政部，由于叶邹对

行政部职员采取高压态度，

逐渐从中立而被迫推向于站

在原中委大多数一边。在这

种情形之下，形成了叶邹的

劣势。这也说明至今所谓的

华教“草根”在叶邹的操纵

下，矛头一直指向行政部的

原因。 2015年5月10日，星洲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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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日高等法庭的判决

为了尽速拨乱反正，恢复董总的日常行政运作，董总秘

书长傅振荃决定于6月2日召开特大，以“对董总主席叶新田

和署理主席邹寿汉投不信任票，并解散现有的第29届董总中

央委员会及重选第29届董总中委州，以及重组第29届董总中

央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

6月1日，叶新田虽然获得法庭临时禁令，但是法庭在较

后发出另一项“后续庭令”，着令叶新田在两天内，遵守高

2015年6月2日，星洲日报报道。

2015年6月2日，中国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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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于2015年3月20日所作出之庭令，发出会议通知召开有关会议，

否则，董总秘书长可以代劳。为了会议的顺利进行，法庭指定出

席会议的25位委员。

纠众围堵会议室，阻扰召开6·14法庭谕
令25人中央委员会议

叶新田当然是没有胆量面对藐视庭令的后果，算计的结果，

叶邹仍然面对13票对12票的劣势，仅仅一票之差，叶邹又开始动

歪脑筋了……

叶邹在面对记者的追问会否出席会议时，信誓旦旦宣称“我

们召开的嘛，当然我们会出席”。可是话锋一转，邹寿汉说“如

果僵持不下，就会流会，也表示这个会议已经结束，完成法官的

谕令……若因为人数的问题而结束，这也表示说事件是回到原

点，也就意味着中委会及常委会依旧，不能再谈解散的课题”。

邹寿汉的话可圈可点，但也预示了他们已在准备干扰6月14日的会

议。于是，叶邹不断地纠集外部一些不明真相，自称为“草根”

2015年6月13日，南洋商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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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体和人士，在网络上散播各种谣言，宣称“改革派企图包庇非

法中委混入会场开会”。

于是，在6月14日那一天，一批戴上“纠察员”挂牌的不明人

士，被人利用巴士，载到董总，聚集在一块，其中还有什么联谊会

的成员，筑成一堵堵人墙，阻扰中委进入会议室开会，竟然将法庭

谕令召开合理合法的会议，制造成所谓的“流血”肢体冲突事件！

而口口声声说会出席会议的叶新田却迟迟没有现身，让被围

堵的中委和行政部职员饱受人身安全的威胁。这些出席会议的中

委，不过是遵守法庭谕令奉令参会的与会者，为什么却要遭到所

谓的“纠察员”如此不礼遇的对待？

叶新田最终却逃避责任、临阵退缩，漏夜住进了医院，反而由

邹寿汉带着授权书，代为主持会议。

2015年6月15日，星洲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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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寿汉竟然宣布会议流会
当13位中委好不容易突破重重包围的人墙，终于进入了

会议室，邹寿汉却以会议不达法定人数的理由宣布会议流

会。事实上，法官也没有说明，他所指定的25人中，有多少

人出席才为合法，而且董总在2011年第27届中央委员会修改

章程细项时就确认了“中央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的出席人数

超过半数就达到法定人数” 的原则。

基于当天有14人出席，这已经达到了简单多数票的要求，

因此，在邹寿汉宣布流会即刻离场的情况下，会上决定依循6月

12日法官的指示，选出

大会主席，按照既定

的议程召开会议，并

在通过与接纳“解散

第29届中央常务委员

会”议案后，“重选

第29届中央常务委员

会”。

董总建立了新团

队，并由陈大锦出任

第29届董总主席。原

以为嚣闹经年的董总

危机得以解除，殊不

知叶邹心有不甘，继

续挣扎、捣乱。

2015年6月15日，星洲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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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邹关闭银行户口惹众怒
期间，叶邹还耍出卑污的手段，不断扩大纠纷。6月17日

冻结董总两个主要银行的往来户口，从而首先影响了全国华

文独中统考试卷的印刷作业，威胁即将于10月举行的统考；

同时使得华文独中董教职员、学生和家长大为紧张，因为户

口冻结，使到董总百来位职员的发薪面对问题；将要发给学

生的贷学金以及给供应商的应付账款也受到影响。叶邹的倒

行逆施，使全国华社哗然。百名职员集会强烈抗议，叶邹尽

失人心，名誉扫地。外面华教人士、华文独中董教职员和董

总前职员纷纷到董总给予慰问和打气。

叶新田为了一己之私，冻结董总银行户头的疯狂举动，

已遭到华社华团的非议。尽管面对千夫所指，他仍然宣称他

不怕别人对他冠以“华教千古罪人”的罪名，并且坚称他的

所作所为是为了保护董总的钱财遭盗提滥用，还厚颜无耻地

开出解冻户口的3大条件：（一）必须回到董总原点，不得根

据6月10日不合法的所谓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以更换银行户

头的签署人；（二）有关对外的活动以及财务上的支出，均

须向他汇报；（三）基于6月14日的中央委员会议未达法定人

数，该会议不得有任何的议决，任何人不得更换任何不合法

的常委来签署支票。

这是叶新田再一次绝望的捣乱与挣扎，他企图以经济作

为讹诈手段来挽回他的败势。可是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事情的发展却恰好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他的作为惹得

更多人的不满和愤怒，使自己更加孤立。



2015年6月18日，东方日报报道。

2015年6月19日，星洲日报报道。

2015年6月18日，星洲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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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邹递投诉函，董总注册证险遭吊销
另一边厢，董总领导层纠纷，在叶邹蓄意将董总内务带到

法庭兴讼后，已经引起社团注册局的关注。叶邹为了一己私利

与权位，不惜采取玉石俱焚的危险手段，主动向社团注册局投

报。雪兰莪州社团注册局官员证实，他们在接获叶新田志期

2015年6月24日的投诉函后，已经依据社团法令，正式开档介入

调查董总风波。

在 双 方 僵 持 不

下之际，雪州社团

注册局首先于2015

年6月30日发出信

函，指示从发信日

期起的一个月时间

内，解决董总领导

层纠纷；接着于8

月6日再度发函，

要两派在9月6日

前解释不吊销董

总注册的理由和

列出解决方案，

否则该局将吊销

董总注册证。

雪州社团注册局志期2015年8月6日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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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8日，星洲日报报道。

2015年5月至7月期间，霹雳州董联会改选大会、彭亨州

董联会换届大会，以及森美兰董联会特别会员代表大会先后

举行，3个州董联会原本由叶邹的追随者所掌控，都不约而同

的易手，这一重大变化，带来一个良好的契机。

为了平息纷争，董总的5州会员即森美兰、霹雳、槟城、

彭亨和砂拉越州董联会毅然决定联署要求在2015年8月23日召

开董总特别会员代表大会（特大），并于7月28日联署致函予

董总领导纠纷的双方被称“董总主席”的叶新田和陈大锦。

可是，叶新田还是故技重施，拒绝服膺于民主精神、拒绝按

照民主程序召开会议，还警告5州代表不要不顾“华教利益”

（按：这实际上是“叶邹利益”），以人多势众的手段通过

法庭禁令来阻止叶新田禁止召开特大。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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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为了避免特定人士刻意阻挠这次特大的召开，拒

绝向会员发出特大会议通知和召开特大，5州会员决定以5州

名义及7大理由，向董总13州属会员发出召开特大的会议通

知，并定于2015年8月23日在董总行政楼会议室召开董总特别

会员代表大会。同时这项决定也获得另5个州属柔佛、马六

甲、吉打、吉兰丹、玻璃市的支持。这就是解救董总危机，

维护华教的利益8·23特大的由来和关键。

2015年8月4日，星洲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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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州会员号召举行8·23
特大

与此同时，为确保8·23特大能够顺

利举行，避免叶邹再次入禀法庭申请庭令

来阻止特大的召开，森霹槟彭砂五州董联

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率先取得禁令，以

禁止“叶邹派”叶新田等人阻止特大召开。

叶邹竟然向高庭申请撤销禁令，高庭

在8月21日开庭审理此案件。经过了冗长的

11小时审讯，司法专员南达巴兰（Tuan S. 

Nantha Balan A/L E.S. Moorthy）在听取双方

陈词后，驳回叶新田的申请。

到了这个阶段，叶邹所持的唯一理由

是他们必须做满4年，“董总改选年落在

2017年6月30日”。

对于法官的宣判，叶新田强调，他不

仅不会出席董总改革派于8月23日的特大，

反之还要号召众人去阻止这场非法的特大。

当媒体记者询及他是否担心会重演冲突的场

面，叶新田说，“担心又有什么办法？”

既然法官已经宣判这场特大是合法

的，为什么还可以自己当起法官来，自己

裁决特大是非法的？这足以突显了叶邹霸

道式的作风，已经可以违法违规甚至把法

庭判决置之不顾。

2015年8月19日，东方日报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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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特大成功召开，产生新领导班子

经过8月21日的法庭裁决，8·23特大的举办，其合法性已经

不容置喙。只要8·23特大顺利举行产生统一的新的领导班子，

符合了社团注册局的要求，也就意味着董总领导纠纷获得解决，

注册证被吊销的危机也就迎刃而解了，这完全符合了广大华社的

愿望。

可是，一批自称为草根人士组成的“阳光e行动”组织，已

经大张旗鼓地在网络上策动，声称“要发动一万名爱护华教的

人士，于8月23日当天上午10时前往加影董总总部制止特大的

召开”。

6·14会议所发生的肢体冲突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么8·23

特大的召开岂不是又将再次上演血染的风采？为此，正正当当召

开的特大，最终因为所谓“草根”的大肆渲染，纠众出席，而弥

漫着白色恐怖。

2015年8月23日，中国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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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策人身安全，避免发生流血事件，各州属会在商议之

后决定做足保安防范措施。除了向加影警局及雪州警察总部备

案，也与武吉阿曼全国警察总部取得联系，让警方了解董总

8·23特大或许会引致骚乱的可能性，一旦发生无法控制的场

面，希望有关当局维持秩序，使高庭禁令得以执行。

8月22日，十州会员的46位代表陆陆续续来到董总行政

部，他们夜宿行政部，为了避免遭到所谓“草根”分子的阻

扰而无法在会议当天顺利进入会场。

8月23日这一天，会议本定于上午11时召开，可是叶邹的

支持者早在7时许就开始出现在董总，并包围行政楼外围。虽

有警卫及警方人员在场，他们仍然强行剪断了大门锁链，搬

移了铁门，撬破铁闸拉门，强行冲进董总行政大楼，欲闯进

会议室，企图阻止与破坏会议的进行！更骇人听闻的是，有

可靠消息说，有人被指示带来一箱“汽油燃烧弹”，准备制

造混乱。只因为警方和密布的暗探在场，才避免了一场更大

的流血事件的发生。

叶邹的支持者撬破董总行政大楼的铁闸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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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4日，星洲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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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风雨如晦中，任凭激烈的叫嚣喧闹，会场外爆发

肢体冲突，却始终动摇不了十州会员46位代表共同维护董总

的决心。惟有选出新的领导班底，才能为陷入纠纷之中的董

总解套，保住董总注册证，恢复董总的运作。最终，在众志

成城之下，特大成功举行，选出第30届董总中央委员会。

曲终人散之际，特大现场外的走廊一片狼藉，董总行政

楼出现被闹得极为不堪入目的场景。这些所谓“草根纠察

员”的丑陋举动，让社会人士摇头叹息，扼腕心痛。幕后领

军人物叶新田并没有现身，而他的幕后军师邹寿汉则在董总

行政楼外现场对他的支持者大言不惭地判定“8·23特大不仅

不合法，而且严重违法董总章程，所以会议无效”。纠众闹

事，颠倒是非，这就是叶邹宣称“伪董总领导”的来由。叶

邹所作所为，在董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

2015年8月24日，中国报报道。

叶邹的支持者欲闯进会议室，企图阻止与破坏会议的进行！



社团注册局承认董总
新领导

在特大成功召开后，社团注

册局即在9月14日发出了志期9月7

日的信函，由副首相暨内政部部

长拿督斯里阿末扎希亲自移交。

这表明有关方面接受董总8·23特

大的选举结果，以及承认新领导

层。董总注册证被撤销的危机终

于获得了解除，而董总的运作又

回到正确的轨道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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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5日，东方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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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公正的审判者
今天，“阳光e行动”组织的人在网络

上恶人先告状，诬指新的董总领导层是在警

方保护下产生的。难道那些冲击董总行政楼

铁门，破坏董总公物的流氓，是董总新领导

层叫来的？既然他们在网络上宣称要召集万

名“纠察员”，破坏特大的进行，难道董总

中委召请警方维持秩序，保护出席会议者的

人身安全就不应该吗？是谁依靠暴力，使用

暴力，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多媒体记者面

前，绝不可能遁形！历史是公正的审判者，

它必然将这些使用暴力者，破坏华教利益者

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必然愧对子孙。

8·23特大成功保卫了董总，维护了华教

队伍的团结，捍卫了董总的纯洁性，8·23特

大光荣地被载入马来西亚华教运动的史册，

光荣归给所有为挽救这次董总危机，而尽力

在各方面作出各种努力的仁人志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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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叶新田非法撤换的第29届
董总中央委员

附录一

职务	 				副主席

原任中央委员	 黄循积

取代者	 				刘瑞发

说明	 				【违反董总章程第5.2.3（c）条款】	

原任副主席黄循积于2014年12月22日辞呈，时

任主席叶新田于2015年3月28日召开第29届董总

中央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议决委任刘瑞发填

补悬空之副主席职。

按照章程的规定，5位副主席职中的其中一位副

主席职必须保留给沙巴和砂拉越轮流担任，剩余

的4位副主席职则保留给西马11个会员竞选担任。

因此，在来自柔佛州的副主席黄循积呈辞后，董

总主席是不可以任意委任任何一个属会出任副主

席职的，而应由西马11个会员竞选。

1
违反董总章程

第5.2.3（c）条款

董总章程第5.2.3（c）条款：中央委员会得于选举年大会后的十四

（14）天内进行复选，选出副主席五（5）位，唯其中一（1）位副

主席职须保留给砂拉越和沙巴二（2）个会员轮流担任；剩余的四

（4）位副主席职则须保留给西马十一（11）个会员竞选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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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常务委员

原任中央委员	 庄俊隆、锺伟贤

取代者	 				黄亚珠、张志开

说明	 				【违反董总章程第5.3.2条款】	

时任主席叶新田于2015年3月20日发函撤销庄俊

隆和锺伟贤的常务委员职，并委任黄亚珠和张志

开取代其职务。庄俊隆的中央委员职务获得保

留；锺伟贤的中央委员资格则于2015年3月25日

被叶新田发函终止。

按照章程的规定，常务委员如因事故出缺，不论

任何职位，其空缺须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从中央委

员之中选出进行填补或暂代，所以叶新田此举是

没有经过会议的讨论，而是擅自撤换常务委员。

2 违反董总章程
第5.3.2条款

董总章程第5.3.2条款：常务委员职位如因事故出缺，不论任何职

位，其空缺须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从中央委员之中选出进行填补或暂

代，其任期至届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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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中央委员

原任中央委员	 锺伟贤、刘天亮（委任中委）

取代者	 				李清文、彭志拔

说明	 			【违反董总章程第5.2.4条款】	

锺伟贤与刘天亮的中央委员资格于2015年3月25

日被时任主席叶新田发函终止。

叶新田于2015年4月9日召开董总中央委员会会

议，委任彭志拔与李清文为中央委员。李清文乃

填补锺伟贤被终止职务后所留下的空缺；彭志拔

则填补刘天亮被终止职务后所留下的空缺。

叶新田此举是擅自更换所委任之代表，因为按照

章程的规定，主席可再委任7位热心于华文教育

的人士或机构代表为“委任中央委员”，并由中

央委员会接纳。可是他却没有提呈会议上通过与

接纳，就发函作出撤换，那就是不按章行事了。

3 违反董总章程
第5.2.4条款

董总章程第5.2.4条款：主席可再委任不超过七（7）位热心于华文教

育的人士或机构代表为“委任中央委员”（简称“委任中委”），并

由中央委员会接纳，唯其中一（1）位须保留给砂拉越或沙巴“非中

委州”之会员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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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中央委员

原任中央委员	 李官仁

取代者	 				刘东海

说明	 				

4
2015年4月19日，霹雳州华校董联会在主席李官 

仁宣布散会后，总务练金华擅自更换李官仁作为

董总中央委员的身份，并以刘东海取代。

2015年4月21日，时任主席叶新田召开“董总中

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中（注：此为非法会议，因

参会人员中刘瑞发、张志开和黄亚珠并非合法之

中央常务委员），由时任副秘书长苏祖池报告霹

雳州华校董联会更换代表一事。



职务	 				中央委员

原任中央委员	 吴茂明

取代者	 				陈亚斯

说明	 				【违反董总章程第5A.10条款】	

2015年1月11日，彭亨州董联会发函更换代表，

以陈亚斯取代吴茂明。

彭亨州取消吴茂明的代表身份是不合理的做法。

因为按照章程的规定，吴茂明的代表身份，并非

由州属，也并非由主席来决定，而是由中央常务

委员会来决定他是否继续担任中央委员职至任满

为止。可是在没有经过会议的讨论与接纳下，叶

新田却已承认陈亚斯的中央委员身份，并邀请他

出席4月9日召开的董总中央委员会会议。

5

31

违反董总章程
第5A.10条款

董总章程第5A.10条款：如果本会中央委员之任期未满，而其在州属

会的任期已满，或其授权代表人身份被终止，本会中央常务委员会

有权决定他是否继续担任该职位至任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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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中央委员

原任中央委员	 周惠卿

取代者	 				徐满和

说明	 				【违反董总章程第5A.10条款】	

2015年1月24日，主席叶新田将沙巴华文独立中

学董事会联合总会志期1月16日更换代表的信函

交给行政部，信函表明该州以徐满和取代周惠卿

作为中央委员。

在未经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时任主席叶新

田即承认其代表身份，并邀请他出席2015年4月9

日召开的董总中央委员会会议。这已违反了章程

的规定。

6 违反董总章程
第5A.10条款

董总章程第5A.10条款：如果本会中央委员之任期未满，而其在州属

会的任期已满，或其授权代表人身份被终止，本会中央常务委员会

有权决定他是否继续担任该职位至任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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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编者按：在本册子准备就绪，正要交付印刷之际，我们收到从

网络上下载了雪隆董联会2015年7月8日编印的《关于华教危机及董

总存亡局势的声明》 。这是一本极尽歪曲事实以致充满谬误小册

子。在此我们只是选择与本题有关的一部分，做出必要的澄清，以

恢复真相。

雪隆董联会指出：“在叶新田遵照谕令发函于6月14日召开中

委会之前，傅振荃一伙以他们一贯的粗暴作风，在6月7题擅自发

函于6月10日召开所谓‘中委会’，并在会议上选出一批伪中央常

委”。

日期 事件

6月1日

高庭法官瓦尔兹阿南麦丁（Tuan Vazeer Alam Bin 

Mydin Meera）谕令，叶新田须执行高庭于2015年3月

20日所发出的庭令，必须在两天内向25位依据董总章

程第5.2.1条文及5.2.2 条文所遴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不

包括7名受委中委）发出召开会议的正式通知。且在14

天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以讨论解散和重新复选第29届

董总中央常务委员会的议案；若叶新田不依期发出开

会通知书，高庭批准董总秘书长傅振荃代为其劳。

同一天，叶新田向媒体宣称，他会执行上述庭

令。

出席2015年6月14日中央委员会
会议中委名单上争议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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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

叶新田发出会议通知书仅仅列出21位名单（加上

他本人才22位），而作为中央委员的黄博谆、黄剑锋

与李官仁被蓄意删掉。

但是，叶新田再次出尔反尔，利用两手策略，企

图翻案，于6月6 日正式入禀高庭，要求暂缓执行高庭

谕令。高庭法官择定6月11日聆审其申请。

6月7日

鉴于叶新田缺乏诚意，傅振荃遵照高庭上述谕令

的精神，发函通知24位中委（包括傅本人则为25位）

。傅振荃通知书标明，他是根据高庭谕令而召开中央

委员会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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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董联会选择性地忽略下述事情的进一步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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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

董总19位中委通过其代表律师针对叶新田没有发

函给黄剑锋、黄博谆及李官仁向法官作出正式投诉。

法官在内庭召见双方代表律师。法官就此谕令双方律

师于6月9日就此投诉提呈澄清声明。

6月10日

傅振荃召集的中央委员特别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

人数共18位，会议正式通过“解散解散第29届董总中央

常务委员会，并且复选了第29届中央常务委员职务”。

6月12日

高庭法官瓦尔兹驳回叶新田要求暂缓下召开董总

中央委员会会议的申请。法庭经研究后，决定出席6

月14日会议的25名中央委员的名单。《声明》不得不

承认，“法官进一步判决，这25名中委（按董总章程

第5.2.2及第5.2.5条目所规定的资格）之中，傅派得13

名。法官又谕令，叶新田须在两天内发函给有关的25

名中委，在14天内，若叶新田没有发信，则傅振荃可

发信召开。（雪隆董联会《关于华教危机及董总存亡

局势的声明》第9页）

但是，在叶新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邹寿汉指

出，若6月14日中央委员会议没有达到17位人数而流

会，这意味着董总已经完成法庭程序，今后不得再提起

讨论解散及重选第29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的议案，一切回

归到原点，即2013年6月30日的中委会。

6月14日

由此可见，邹寿汉早已预谋，6月14日会议上，

叶新田称病漏夜入医院，叶邹人马缺席当天会议，

果然，邹寿汉来到会议现场做作出了有预谋的丑恶表

演，不到十分钟，就宣布所谓会议流会。

总结： 由此可见，雪隆董联会的《声明》在事情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蓄

意的歪曲，不符合事实，一意为叶新田打掩护，但是，“假的

真不了”，雪隆董联会枉费心机，在客观上却给自己的历史留

下了不光彩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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